贵阳清镇吾悦广场项目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
专家评审意见修改清单
修改日期：2020年9月22日
	序号
	评审意见
	修改说明

	李星和老师

	1
	在编制依据中删除与本次调查无关的法律、法规、技术规范及文件（如HJ25.3-2019、HJ25.4-2019、HJ682-2019等）。
	已删除HJ25.3-2019、HJ25.4-2019、HJ682-2019等与本次调查无关的法律、法规、技术规范。

	2
	人员访谈的对象主要有自然资源部门、生态环境部门、地块过去和现在各阶段的使用者、村委会等，并进行统计（姓名、年龄、住址、在本地所在地居住时间、联系方式、反映主要问题等）。
	已补充访谈者的姓名、居住时间、联系方式和反映问题，详见文本表4-1。

	3
	鉴于经调查本地块及周围历史上和现状均无工业企业存在，建议第一阶段可以结束。
	虽然本地块周围历史上和现状均无工业企业存在，但为探究该地土壤背景值、判断区域土壤是否因为其他不明污染来源受到污染，因此可在满足采样的区域进行采样检测。

	4
	调查方法、布点方法、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、按照本次调查实际，而不是照抄技术规范。
	已按实际修改调查方法、布点方法、质量控制和保证。

	5
	评价标准只要说明规划用地性质来确定是一类用地还是二类用地，就用几类用地标准来评价，不需要抄标准中的解释；核实用地类型，二类用地的依据，有些指标为一类用地标准，而有些指标又为二类用地标准；由于居住用地一侧未采样，就要对比商业用地一侧的数据，砷用一类用地标准就已经超标。
	已删除标准解释，本项目包含一类用地和二类用地，采样区域为二类用地区域，砷的检测值为45.6~46.9mg/kg，可满足作为第二类用地使用，第一类用地区域参考该值，虽超出了《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GB 36600-2018中第一类用地的筛选值，但低于贵州省区域土壤背景值47.5mg/kg，无需作为污染地块管理，土壤环境质量可满足按规划用途使用，已在文本中补充说明，详见文本6.2.2章节。

	6
	补充地下水不采样的充分性，根据P12与P31的叙述不一致。
	已补充地下水不采样的充分性分析，并统一叙述，详见文本5.2章节。

	7
	采样不规范：没有采样深度的照片，补充回填土层厚度，说明采样是否已经采到原土；采样原始记录中的工具木铲（报告中为不锈钢铲子、竹片）；应严格按照采样技术规范进行。
	由于采样照片由采样公司提供，附有深度照片，缺少剖面照片，本项目采样后项目已经破坏采样区域，无法补充照片；已修改报告中的采样工具，详见文本表5-5。

	8
	不确定性中应说明部分已建成，不能采样监测等情况造成得整个地块的监测数据，只能对比数据进行分析。
	已补充不确定性分析，详见6.4章节。

	9
	校核文字、补充相关图件，核实地表水是否为长冲河等。
	经核实，本项目地表水为东门桥河，已修改文中笔误
部分。

	余志老师

	1
	针对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需要，合理引用该场地水文地质勘察报告，删减无关内容；
	已删除无关内容。

	2
	补充东门桥河监测与调查地块的空间位置关系；
	已补充，详见文本4.1.2资料分析。

	3
	进一步完善人员访谈表，补充说明访谈对象在当地居住时间及对该地块熟悉了解程度；
	已进一步完善访谈表，详见表4-1。

	4
	[bookmark: _GoBack]在“5-5土壤样品分析方法”中补充六价铬的分析方法；
	已补充，详见表5-4。

	5
	根据地块土壤类型和土壤检测结果，补充说明住宅区土壤砷超筛选值的可能性；
	第一类用地区域参考该值，虽超出了《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GB 36600-2018中第一类用地的筛选值，但低于贵州省区域土壤背景值47.5mg/kg，无需作为污染地块管理，土壤环境质量可满足按规划用途使用，已在文本中补充说明，详见文本6.2.2章节。

	6
	进一步校核文本内容，规范图表，凝练调查
结论。
	已校核文本内容，规范图表，凝练调查结论。

	刘露老师

	1
	3.1.5节补充地块地下水流向，水文地质图中标注地下水流向；
	已补充，详见3.1.5和附图7。

	2
	员访谈均为目前地块开发建设单位的人员，应适当增加了解地块情况的周边村民或者村委会人员的访谈；
	已完善访谈表，详见表4-1，由于地块已经建设，地块周边村民全部搬迁，因此无法补充当地村民访谈表。

	3
	补充采用随机布点方法选取的地块内采样点的理由，补充背景点选取的合理性，文本中补充说明住宅用地区域为何不设置采样点的理由，表5-2明确T1和T2哪个为背景点，附图 2采样布点图补充采样点位编号，附件补充采样照片。
	采样方法和采样点布设的理由详见文本5.1.1；已在表5-2中明确哪个为背景点，附图2中标注了采样点编号，附件5为现场采样照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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